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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造 業 議 會   
 

工 程 分 判 委 員 會  
 

工 程 分 判 委 員 會 2012 年 第 一 次 會 議 於 2012 年 1 月 13 日（ 星 期 五 ）下 午 2 時 30 分 於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138
號 聯 合 鹿 島 大 廈 15 樓 建 造 業 議 會 總 辦 事 處 1 號 會 議 室 舉 行 。  
 
工 程 分 判 委 員 會 2012 年 第 一 次 會 議 討 論 摘 要 ：  
 

議 程 項 目  文 件  主 要 議 決 /進 展 摘 要  

1.1 CIC/SBC/R/005/11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的 進 展 報 告  –為 澄 清 2011 年 12 月 8 日 經 電 郵 發 表 的 意 見 ，

莊 堅 烈 先 生 強 調 他 對 修 改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管 理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為

「 3+3+3」 並 無 異 議 。 他 解 釋 ， 委 員 會 應 避 免 於 會 上 呈 閱 需 要 進 行 確 認 的 資

料，因 此 舉 導 致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的 成 員，不 能 於 會 議 上 作 出 決 定 前，審 閱 有 關

事 宜 。  

 

委 員 會 成 員 通 過 2011 年 11 月 22 日 舉 行 的 上 次 會 議 進 展 報 告

CIC/SBC/R/005/11。 

 
1.2  2011 年 第 五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  

5.4 - 解 決 爭 議 文 件 專 責 小 組  

就 一 名 成 員 提 出 的 意 見，認 為 從 專 家 名 單 中 提 名 專 家 的 建 議 期 限 太 短，秘 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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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 文 件  主 要 議 決 /進 展 摘 要  

處 已 向 解 決 爭 議 文 件 專 責 小 組 轉 達 有 關 意 見。就 尋 求 對 建 議 專 家 小 組 的 初 步

觀 點，已 發 出 電 郵 諮 詢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、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、香 港 建 築 師 學

會 和 香 港 測 量 師 學 會 。  

 

5.6 (2) - 自 選 分 包 合 約 標 準 合 約 條 款 專 責 小 組  

已 於 2011 年 12 月 9 日 安 排 建 造 業 持 分 者、香 港 保 險 業 聯 會 以 及 發 展 局 出 席

會 議，探 討 把 保 險 承 保 範 圍 擴 大 以 致 包 含 自 僱 人 士 及 建 議 在 第 三 者 責 任 險 納

入 交 叉 責 任 條 款 作 為 一 項 新 標 準 條 文 的 可 能 性 。  

 
5.6 (3) - 為 防 止 總 承 建 商 隱 瞞 意 外 事 故 報 告，以 此 避 免 對 公 司 表 現 造 成 的 負

面 影 響，工 地 安 全 委 員 會 將 檢 討 現 行 安 全 表 現 衡 量 系 統，並 探 討 按 照 事 故 嚴

重 程 度 分 開 計 算 意 外 發 生 率 的 可 行 性 。  

 
5.7 -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運 作 簡 報  

參 考 各 政 府 部 門 或 公 營 機 構 所 採 取 的 規 管 行 動 機 制，將 會 建 議 一 份 關 於 被 裁

定 觸 犯 安 全 相 關 罪 行 的 規 管 行 動 清 單，並 提 交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管 理

委 員 會 及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第 二 階 段 專 責 小 組 尋 求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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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 文 件  主 要 議 決 /進 展 摘 要  

1.3  付 款 保 障 立 法 專 責 小 組  –  在 政 府 統 計 處 及 調 查 公 司 米 奧 特 資 料 搜 集 中 心

的 支 援 下 ， 發 展 局 於 2012 年 1 月 6 日 舉 行 的 專 責 小 組 會 議 上 ， 報 告 有 關 建

造 業 付 款 保 障 調 查 的 主 要 結 果。為 從 更 宏 觀 角 度 審 視 有 關 結 果，專 責 小 組 成

員 希 望 就 調 查 結 果 歸 納 意 見 前，可 先 覆 核 該 報 告 擬 稿。有 關 報 告 擬 稿 將 於 專

責 小 組 會 議 後 兩 週 內 由 發 展 局 提 供 。  

 

在 此 期 間，調 查 結 果 的 概 要 不 應 向 第 三 者 發 送、分 發 或 散 播，以 避 免 因 選 擇

性 資 料 或 含 糊 不 清 的 評 論 而 誤 導 持 分 者 。  

 

謹 提 醒 成 員 ， 本 調 查 的 目 標 為 ：  

i) 評 估 建 造 業 普 遍 的 付 款 問 題 範 圍 和 規 模 ； 及  

ii) 尋 求 業 界 持 分 者 就 包 括 立 法 等 實 際 措 施 ， 改 善 香 港 建 造 業 付 款 慣 例 的

意 見 。  

 

1.4 CIC/SBC/P/001/12 
 

解 決 爭 議 文 件 專 責 小 組  - 繼 2010 年 發 表「 解 決 爭 議 指 引 」後，將 會 發 表 一

份 新 指 引，呈 列 執 行 解 決 爭 議 機 制 的 合 約 條 款 示 例，以 助 本 地 建 造 合 約 採 取

包 括 調 解、審 裁、獨 立 專 家 驗 證 人、專 家 裁 定 和 簡 易 形 式 仲 裁 此 五 項 解 決 爭

議 方 法。專 責 小 組 的 報 告 擬 稿 正 在 擬 備，專 責 小 組 成 員 將 負 責 草 擬 報 告 的 一

些 章 節 。  

 
1.5 CIC/SBC/P/002/12 自 選 分 包 合 約 標 準 合 約 條 款 專 責 小 組  - 建 築 署 的 工 程 一 切 險 保 單 範 本 所 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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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 文 件  主 要 議 決 /進 展 摘 要  

CIC/SBC/P/003/12 
CIC/SBC/P/004/12 

 
 

的 第 4.4 和 4.5 條 ， 實 際 上 是 有 關 第 三 者 責 任 的 交 叉 責 任 違 責 條 款 。 一 般 的

進 一 步「 交 叉 責 任 條 款 」保 證，只 會 局 限 而 非 擴 大 違 責 條 款 的 效 力，因 此 這

條 款 並 非 絕 對 必 要 的 。  

 

再 者 ， 因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(ECI)是 根 據 僱 員 補 償 條 例 而 設 計 的 ， 故 擴 大 僱 員 補

償 保 險 以 保 障 自 僱 分 包 商，現 時 並 不 可 能。考 慮 到 牽 涉 承 建 商 對 自 僱 人 士 責

任 的 關 注，建 議 勞 工 處 檢 討 及 仔 細 研 究 有 關 條 例 的 範 疇 能 否 擴 大 以 容 納 自 僱

人 士 。  

 

為 呼 籲 即 時 解 決 此 情 況，某 些 保 險 公 司 可 於 工 程 一 切 險 保 單 內 提 供 一 項 特 別

保 證，從 而 向 自 僱 分 包 商 提 供 保 障。承 建 商 也 可 能 投 購「 承 包 商 責 任 保 險 」，

以 「 擴 大 保 障 予 自 僱 人 士 /獨 資 經 營 者 」 此 標 準 自 選 擴 大 條 款 來 涵 蓋 第 三 者

責 任 。  

 

公 私 營 界 別 僱 主 獲 促 請 須 主 動 在 合 約 上 列 明，工 程 一 切 險 保 單 應 涵 蓋 對 自 僱

分 包 商 的 責 任。除 此 之 外，基 於 購 買 個 人 意 外 保 險 保 單 並 不 會 解 除 承 建 商 對

自 僱 分 包 商 的 責 任，因 此 公 營 工 程 項 目 現 行 規 定 購 買 個 人 意 外 保 險 保 單 的 條

文 亦 應 進 行 檢 討。就 有 關 討 論 的 詳 情，成 員 獲 請 參 考 第 C30 及 C31 頁 的 13.2

點 下 之 項 目 12.2。  

 

專 責 小 組 花 費 比 預 期 較 長 的 時 間 ， 討 論 第 11.1 條 「 上 家 承 包 商 終 止 僱 用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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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 文 件  主 要 議 決 /進 展 摘 要  

的 下 列 三 項 具 爭 議 事 宜 ：  

 
i) 第 C31 頁項目 12.3 - 在 11.1.1(a)條中，保留或刪除「未能」一詞之前的「在沒有合

理因由下」詞組； 

ii) 第 C26 頁第 11.1.1(i)條 - 分包商在蓄意及無合理辯解下未能向僱員支付到期薪金而

按僱傭條例須面臨檢控時，應否就自選分包合約下就相同理據接受終止僱用的懲

罰； 

iii) 第 C33 頁的「其他事項」項目 - 分包商就未獲付款因而停工的權利一事，將於下

次專責小組會議討論。一名成員評論，直至修訂主合約有關條文以對應分包合約為

止，現時未必是對自選分包合約建議加入某些特定條款的最佳時機。就此，總承建

商及分包商應嘗試求同存異。 

 

1.6 CIC/SBC/P/005/12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運 作 最 新 資 料  – 按 照 議 會 在 2011 年 12 月 16 日 通

過 的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管 理 委 員 會 的 全 新 會 員 組 成 方 式 下，有 關 提 名

管 理 委 員 會 成 員 的 邀 請，將 根 據 文 件 第 C36 頁 建 議 的 暫 定 時 間 表，由 秘 書 處

向 指 定 團 體 發 出 。  

 

為 推 廣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註 冊 分 包 商 的 反 貪 污 概 念 ， 將 於 3 月 16 日

在 議 會 屬 下 九 龍 灣 訓 練 中 心 舉 辦 研 討 會。按 一 名 成 員 建 議，研 討 會 應 設 計 讓

分 包 商 緊 貼 了 解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下 規 管 行 動，以 及 教 育 行 內 人 士 關

於 行 業 的 最 佳 守 則 ， 例 如 像 本 次 舉 辦 的 防 止 貪 污 內 容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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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 文 件  主 要 議 決 /進 展 摘 要  

 

累 積 過 往 經 驗 所 得，秘 書 處 建 議，為 向 分 包 商 提 供 註 冊 要 求 最 新 資 料 的 簡 介

會 能 發 揮 最 大 效 用，可 以 在 上 環 的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註 冊 處，按 月 舉

辦 定 期 小 型 簡 介 會 作 為 試 驗 計 劃 。 每 次 簡 介 會 預 計 可 吸 引 15 名 人 士 參 加 。

試 驗 計 劃 會 進 行 三 個 月 ， 之 後 會 作 出 評 估 。  

 
1.7  其 他 事 項  - 成 員 獲 提 述 會 上 呈 閱 的 新 聞 稿 ， 以 及 香 港 建 造 業 總 工 會 （ 建 造

業 總 工 會 ）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料 。  

 

周 聯 僑 先 生 投 訴，若 干 無 良 分 包 商 要 求 工 人 簽 署 金 額 較 實 際 獲 發 薪 金 大 為 低

的 合 約 。 建 造 業 總 工 會 指 ， 正 常 下 每 天 賺 取 港 幣 $950 的 工 人 ， 可 能 被 迫 簽

署 每 日 工 資 為 港 幣 $350 的 虛 假 合 約 。 當 發 生 欠 薪 時 ， 由 於 承 建 商 只 須 按 合

約 上 列 明 的 內 容 負 責，故 可 減 輕 承 建 商 的 法 律 責 任。然 而，由 於 害 怕 失 去 工

作 ， 很 多 工 人 均 意 會 到 非 簽 署 此 等 合 約 不 可 。  

 

儘 管 周 聯 僑 先 生 並 不 認 同，然 而 業 內 普 遍 察 覺 到，此 問 題 主 要 在 於 工 人 選 擇

接 受 合 約 顯 示 較 低 的 薪 金，從 而 可 避 免 支 付 稅 款 和 強 積 金 供 款，但 當 分 包 商

無 力 償 債 或 未 能 支 付 欠 繳 工 人 的 工 資 時，他 們 最 終 會 面 對 被 欠 薪 或 被 扣 減 工

資。這 種 存 在 於 本 地 建 造 業 的 不 良 慣 常 做 法，應 該 予 以 阻 止 甚 至 加 以 懲 罰 。 

 

考 慮 過 所 有 評 論 及 意 見 後，主 席 總 結，基 於 問 題 的 複 雜 性 質，故 並 無 即 時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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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單 的 解 決 方 法。為 更 深 入 討 論 及 分 析 有 關 問 題，將 會 與 建 造 商 會、香 港 建

造 業 分 包 商 聯 會 、 香 港 機 電 工 程 商 聯 會 、 工 會 等 舉 行 一 次 非 正 式 會 議 。  

 

[會 後 補 註 ： 已 確 定 於 2012 年 2 月 16 日 舉 行 跟 進 午 餐 會 議 。 ] 

 

主 席 借 若 干 委 員 會 成 員 及 增 補 委 員 在 2012 年 1 月 31 日 任 期 屆 滿 前 最 後 一 次

委 員 會 會 議 的 機 會，對 過 去 兩 年 為 委 員 會 工 作 作 出 重 大 貢 獻 的 成 員 致 謝。委

員 會 將 於 適 當 時 侯 ， 作 出 對 增 補 委 員 進 行 委 任 。  

 

委 員 會 通 知 成 員，專 責 小 組 成 員 職 務 並 不 存 在 期 限。專 責 小 組 將 繼 續 運 作 ，

直 到 職 責 完 成 為 止 。  

 

 




